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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代表、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马新民

在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》第 16届

缔约国大会上的发言

（2017年 12月 7日，纽约）

主席先生：

非常荣幸代表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在此发言。中国代表团

感谢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和检察官所作报告，并对新当选的大

会主席权五坤、法院 6位法官和大会主席团成员表示祝贺。

主席先生，

中国一贯支持依法打击和惩治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

重犯罪行为，期待国际刑事法院在此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。

法院成立 15 年来，《罗马规约》缔约国增至 123 个，相关

规则和制度逐步完善，法院管辖的情势和案件不断增加，国

际影响力也有所扩大。但法院对重要规则的解释和适用仍不

时引发争议，初步审查、调查、起诉和审判的公正性屡遭质

疑，亟需从与各国合作不畅、缔约国退约等事件中吸取教训，

以切实行动提升权威性和公信力。借此机会，中方愿表达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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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几点看法：

第一，法院应坚持平衡的价值和政策取向。和平与正义

是法院两大价值目标，法院应妥善兼顾，避免片面追求正义

而忽视冲突地区的地区和平和解进程。同时，《罗马规约》

是各种法律体系协调的产物，体现法律多元主义。法院在解

释和适用《罗马规约》时应全面考虑各种法律体系的方法。

这不仅有助于案件获得公平审判，也可为法院赢得更广泛的

支持和认可。

第二，法院应坚持《罗马规约》的统一和一致适用。各

缔约国对法院的信赖在于《罗马规约》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，

各方期待法院能够对《罗马规约》作出客观、统一的解释和

适用。这是法治的要义所在。任何“双重标准”和“选择性司法”

的做法都与此相悖。各缔约国在《罗马规约》面前一律平等。

法院在处理情势和案件中，包括在初步审查、调查、起诉、

审判和赔偿等各阶段，应以统一的标准将《罗马规约》平等

适用于各国和案件各当事方；应以一致的国际刑事司法法理

完整地解释和适用《罗马规约》与其他相关国际法规则，并

据此处理所有案件。

第三，法院应依法处理《罗马规约》和一般国际法规则

的关系。《罗马规约》尊重一般国际法规则的适用。首先，

《罗马规约》将一般国际法作为法院的重要法律渊源。如第

10 条规定，除为本规约的目的以外,本编的任何规定不得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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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为限制或损害现有或发展中的国际法规则；第 21条规定，

法院适用的法律包括视情况适用可予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

规则。其次，《罗马规约》在处理其本身规定的义务与一般

国际法义务的关系时，也强调不能违反一般国际法。如第 98

条规定，如一国执行与法院合作的请求将违背该国对第三国

承担的习惯国际法义务或条约义务，则法院不得提出此项请

求。法院应严格按照《罗马规约》的规定，妥善处理《罗马

规约》和一般国际法的关系。

但遗憾的是，法院在以往实践中并未妥善处理这一问题，

例如在一些裁决中似乎片面强调《罗马规约》第 27 条“官方

身份无关性”，而忽略或错误解释和适用了《罗马规约》第

98条所确认的关于国家元首豁免的习惯国际法规则，这种做

法引起了广泛争议。我们注意到，法院在今年 7月的一项裁

决中指出，未发现排除国家元首豁免的习惯国际法规则。这

是否意味着法院纠正了以往关于《罗马规约》排除元首豁免

一般国际法规则的错误裁决，仍有待进一步观察。在此方面，

中方认为，缔约国大会可设立必要议题进行讨论，以不断扩

大共识。

第四，缔约国大会应审慎处理侵略罪修正案问题。目前，

缔约国就法院行使侵略罪管辖权作出决定的客观条件虽已

具备，但修正案引发的争议并未平息。一方面，这涉及法院

与安理会的关系。安理会断定存在侵略行为的专属权力是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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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安全制度基石之一，除非修改《联合国宪章》，否则这一

权力不应受到减损。侵略罪修正案允许检察官未经安理会断

定存在侵略行为就调查侵略罪，将实际上损害作为国际法律

秩序基础的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完整性和权威性。法院与安理

会在预防和惩治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国际犯罪方面

共担责任，两者相互补充。我们希望法院能与安理会在相互

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，这符合双方的共同

利益。

另一方面，关于法院的管辖范围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

国家认为，法院不应对没有接受修正案的缔约国和非缔约国

的国民实施的或在其境内实施的侵略行为行使管辖权。这是

国际法作为“国家同意法”的必然要求，也符合国际条约法规

则和各国谈判意图。

中方注意到，缔约国根据上届大会决议的要求，曾在纽

约举行讨论会，以澄清法院对侵略罪管辖范围等争议问题。

遗憾的是，该讨论会采取了与谈判侵略罪修正案时的开放、

透明不同的做法，不允许非缔约国参会。中方认为，侵略罪

的“激活”应基于广泛共识，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地

推动法院管辖侵略罪，将欲速则不达，这既无益于提高《罗

马规约》普遍性，也无助于提升法院的权威性。

第五，缔约国大会应依法确保观察员国参与大会各项会

议机制的权利。中方注意到，大会主席团于 10 月通过一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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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，明确了观察员国参加大会及其各附属机构、磋商、工

作组等会议的权利。事实上，这些权利不仅在《罗马规约》

和《缔约国大会程序规则》中有所规定，而且早在第 1届缔

约国大会就已通过决定予以明确，但在实践中却未得到有效

实施。主席团近期通过的决定本应纠正实践中的错误，但似

乎过于强调附属机构有权排除观察员国这一例外，而非观察

员国有权参加讨论这一原则。

我们认为，一个健康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大会应是

一个公开、包容、透明的机制。对观察员国的参与加以限制

既无必要，也不利于法院的长远发展。中方期待有关决定日

后得到善意和完整的遵行。

主席先生，

建立一个独立、公正、有效且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刑事司

法机构是国际社会的愿望，也是中方的期待。希望法院为实

现这一目标发挥积极作用，在未来工作中更加谨慎和务实，

为打击严重犯罪、促进法治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。

谢谢主席先生。


